[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陵川县2025-GJ-D-01等地块实施性详细规划》
公示稿
[bookmark: OLE_LINK2]为促进陵川县城市良性发展，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实施，协调布局区域内各项公共设施，满足规划管理部门对土地使用开发管理过程的需要，依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4〕4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区域发展需求和城乡建设实际情况，特编制《陵川县2025-GJ-D-01等地块实施性详细规划》。现将规划主要内容进行公示，本公示内容非最终批复结果，反馈意见将作为规划实施的参考依据。
一、规划范围
本规划编制范围包括2025-GJ-D-01等22个地块，总用地面积53.67公顷，约合805.05亩。其中：
2025-GJ-D-01地块位于古郊乡东上河村，东距古郊乡集镇区约1公里。地块位于陵侯高速、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之间，紧邻王莽岭景区收费站，规划用地面积0.43公顷（约合6.52亩）。
2025-MGD-A-01地块位于马圪当乡古石村，北距乡集镇区约600米，地块南临村庄道路，距X761县道约300米，规划用地面积0.15公顷（约合2.29亩）。
2025-DH-A-02地块位于夺火乡夺火村，北距乡集镇区约200米，紧邻G207乌海线，规划用地面积0.13公顷（约合1.89亩）。
2025-LY-Y-01地块位于礼义镇桃山头村，地处陵川县、高平市交界位置，南距礼义镇镇区约2公里。地块位于S331坪曲线、礼沙路交叉口西北，南部紧邻现状中石化桃山头加油站，规划用地面积0.22公顷（约合3.28亩）。
2025-MGD-H-01地块位于马圪当乡横水村，南距横水村约500米，地块位于太行一号旅游公路、761县道交叉口，规划用地面积0.20公顷（约合3.07亩）。
2025-CW-Z-01地块位于崇文镇大会村，距G207乌海线约1.2公里，规划用地面积1.95公顷（约合29.18亩）。
2025-PC-C-01地块位于平城镇东街村，紧邻平城镇镇区，东北部300米为平城化工园区，G207乌海线、长陵线从地块周边经过，规划用地面积0.12公顷（约合1.81亩）。
2025-GJ-A-03地块位于古郊乡古郊村，紧邻古郊乡集镇区，东北部为现状陵川县公安局古郊派出所。地块南临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陵侯高速，距王莽岭景区收费站约1公里，规划用地面积0.21公顷（约合3.16亩）。
2025-LY-X-01地块位于礼义镇，涉及西尧村、沙河村、桃山头村三村土地，地块紧邻S331坪曲线，规划用地面积34.76公顷（约合521.43亩）。
2025-YC-A-01地块位于杨村镇杨村，南距杨村镇镇区约300米，西侧紧邻横杨线，规划用地面积1.00公顷（约合15.04亩）。
2025-CW-N-02地块位于崇文镇河头村，南距陵礼线约600米，规划用地面积2.90公顷（约合43.55亩）。
2025-YC-A-02地块位于杨村镇杨村，西距杨村镇镇区约800米，南距坪曲线约700米，规划用地面积3.14公顷（约合47.10亩）。
2025-CW-a-01地块位于崇文镇寨则村，西距县中心城区约2公里，距G207乌海线约800米，规划用地面积1.24公顷（约合18.53亩）。
2025-LQ-F-01地块位于六泉乡赤叶河村，北邻G342日凤线，规划用地面积0.26公顷（约合3.93亩）。
2025-GJ-I-01地块位于古郊乡岭东村里沟自然村，南距赵马线1.3公里，规划用地面积0.06公顷（约合0.86亩）。
2025-LQ-F-02地块位于六泉乡赤叶河村，周边2公里范围内无公路，依靠村庄道路与外部联系，规划用地面积0.04公顷（约合0.60亩）。
2025-LQ-E-01地块位于六泉乡高老庄村，北邻022乡道，规划用地面积0.27公顷（约合4.00亩）。
2025-CW-Y-02、2025-CW-Y-03地块位于崇文镇沙上头村，北距县中心城区约1公里，紧邻文峰街。2025-CW-Y-02地块用地面积0.16公顷（约合2.39亩），2025-CW-Y-03地块用地面积1.68公顷（约合25.23亩）。
2025-CW-A-01地块位于县中心城区南部，南临城市道路黄围街，西侧为丽枫苑小区，东侧、北侧为村民自建房，规划用地面积0.90公顷（约合13.44亩）。
2025-YC-A-03地块位于杨村镇镇区西南部，东侧紧邻S331坪曲线，规划用地面积0.10公顷（约合1.45亩）。
2025-CW-D-04地块地处陵川县中心城区南部，位于状元路与文峰街交叉口东北角，南距陵侯高速陵川收费站约400米，规划用地面积3.75公顷（约合56.27亩）。
二、地块管控
结合《陵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规划2025-GJ-D-01地块用地性质为090105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2025-MGD-A-01地块用地性质为1303供电用地，2025-DH-A-02地块用地性质为1303供电用地，2025-LY-Y-01地块用地性质为090105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2025-MGD-H-01地块用地性质为090105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2025-CW-Z-01地块用地性质为100103三类工业用地，2025-PC-C-01地块用地性质为1101物流仓储用地，2025-GJ-A-03地块用地性质为0801机关团体用地，2025-LY-X-01地块用地性质为100102二类工业用地，2025-YC-A-01地块用地性质为110103三类物流仓储用地，2025-CW-N-02地块用地性质为100102二类工业用地，2025-YC-A-02地块用地性质为100102二类工业用地，2025-CW-a-01地块用地性质为1301供水用地，2025-GJ-I-01地块用地性质为1301供水用地，2025-LQ-F-02地块用地性质为1301供水用地，2025-LQ-E-01地块用地性质为1301供水用地，2025-LQ-F-01地块用地性质为1301供水用地，2025-CW-Y-02地块用地性质为1402防护绿地，2025-CW-Y-03地块用地性质为1310消防用地，2025-CW-A-01地块用地性质为07010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业用地），2025-YC-A-03地块用地性质为0904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2025-CW-D-04地块用地性质为0803文化用地。
本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用地边界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程序上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规划参照《晋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相关规定以及陵川县同类用地控制指标，结合地块建设现状及管控要求，依据相关规范要求，综合确定各地块控制指标，详见地块建议指标一览表。


地块建议指标一览表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信息
	控制指标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
限高
	绿地
率
	出入口
方位
	车位配建

	1
	2025-GJ-D-01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43
	≤2.0
	≤45%
	≤20m
	≥25%
	西
	0.5个/100㎡建筑面积

	2
	2025-MGD-A-01
	1303
	供电用地
	0.15
	≤2.0
	≤45%
	≤15m
	≥25%
	南
	0.5个/100㎡建筑面积

	3
	2025-DH-A-02
	1303
	供电用地
	0.13
	≤2.0
	≤45%
	≤15m
	≥25%
	北
	0.5个/100㎡建筑面积

	4
	2025-LY-Y-01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22
	≤1.0
	≤35%
	≤15m
	≥25%
	东
	0.5个/100㎡建筑面积

	5
	2025-MGD-H-01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20
	≤1.0
	≤35%
	≤15m
	≥25%
	东
	0.5个/100㎡建筑面积

	6
	2025-CW-Z-01
	100103
	三类工业用地
	1.95
	≥0.3
	≥40%
	≤24m
	≤20%
	南
	0.2个/100㎡建筑面积

	7
	2025-PC-C-01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0.12
	≥0.6
	≥35%
	≤12m
	≤20%
	东
	0.2个/100㎡建筑面积

	8
	2025-GJ-A-03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0.21
	≤2.0
	≤45%
	≤20m
	≥25%
	南
	1.5个/100㎡建筑面积

	9
	2025-LY-X-0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4.76
	≥0.6
	≥40%
	≤24m
	≤20%
	西、北
	0.2个/100㎡建筑面积

	10
	2025-YC-A-01
	11010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1.00
	≥0.6
	≥40%
	≤24m
	≤20%
	西
	0.2个/100㎡建筑面积

	11
	2025-CW-N-0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2.90
	≥0.6
	≥40%
	≤24m
	≤20%
	西
	0.2个/100㎡建筑面积

	12
	2025-YC-A-02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3.14
	≥0.6
	≥40%
	≤24m
	≤20%
	南
	0.2个/100㎡建筑面积

	13
	2025-CW-a-01
	1301
	供水用地
	1.24
	≤1.0
	≤35%
	≤15m
	≥25%
	南
	0.5个/100㎡建筑面积

	14
	2025-GJ-I-01
	1301
	供水用地
	0.06
	—
	—
	—
	—
	—
	—

	15
	2025-LQ-F-02
	1301
	供水用地
	0.04
	≤1.0
	≤45%
	≤10m
	≥20%
	北
	0.5个/100㎡建筑面积

	16
	2025-LQ-E-01
	1301
	供水用地
	0.27
	≤1.0
	≤35%
	≤15m
	≥25%
	北
	0.5个/100㎡建筑面积

	17
	2025-LQ-F-01
	1301
	供水用地
	0.26
	≤1.0
	≤35%
	≤15m
	≥25%
	东
	0.5个/100㎡建筑面积

	18
	2025-CW-Y-02
	1402
	防护绿地
	0.16
	—
	—
	—
	—
	—
	—

	19
	2025-CW-Y-03
	1310
	消防用地
	1.68
	≤1.6
	≤30%
	≤24m
	≥25%
	北
	1.0个/100㎡建筑面积

	20
	2025-CW-A-01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兼容商业用地）
	0.90
	≤2.5
	≤25%
	≤40m
	≥35%
	南、西
	1.0个/100㎡建筑面积

	21
	2025-YC-A-03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0.10
	≤1.0
	≤50%
	≤12m
	≥20%
	北
	0.2个/100㎡建筑面积

	22
	2025-CW-D-04
	0803
	文化用地
	3.75
	≤1.6
	≤30%
	≤40m
	≥35%
	东、西
	1.0个/100㎡建筑面积




规划地块涉及工业项目的，地块内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总用地面积的7%，且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的15%；工业生产必需的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可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之外计算，且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的15%，并要符合相关工业建筑设计规范要求；严禁在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

